内蒙古兴安银铅冶炼有限公司2021年

第三季度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报告
一、公司概况
内蒙古兴安银铅冶炼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煤电化基地冶炼小区，是内蒙古地矿集团所属的全资国有企业，2009年9月建成投料试生产。年产电铅20万吨、副产品硫酸10万吨。公司下设铅熔炼厂、铅精炼厂、贵金属厂、动力维修厂4个分厂和一个全资子公司及16个管理部室。员工1169人。公司安全管理机构—安全部设6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生产分厂设置6名专职安全员，其中注册安全工程师3名，均已完成执业注册。公司危险化学品生产部分主要包括制酸系统和制氧系统。
二、第二季度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落实情况

1、公司2021年三季度生产装置除底吹、制酸、侧一、烟化、侧二陆续进行检修外，其余均保持在安全运行状态。检修作业制定了专门的检维修方案，指定相应安全负责人，落实相应防护措施。运行的生产装置的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主要工艺参数处于安全运行状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处于检测合格状态；各类设备设施的静动密封完好无泄漏；超限报警、紧急切断、联锁等各类安全设施配备齐全，并可靠运行；各项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规定。

2、危险化学品（硫酸）罐区的安全运行状态。储罐、管道、机泵、阀门等完好无泄漏；储罐的液位、温度、压力未超限运行；装车时确保人员在岗；可燃及有毒气体报警和联锁处于可靠运行状态。

3、特殊作业处于风险可控状态。交叉作业明确各自安全职责范围，外委检修项目实施直线、属地、综合三重监管，各项特殊作业前均进行风险识别，按计划审批实施；生产装置（设备、管道）、储罐等动火作业前防护措施可靠落实。
三、第三季度安全职责落实情况

1、公司根据新《安全生产法》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修订并发布实施。本次修订强调“安全生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三管三必须”的贯彻落实，强调各专业管安全，以点成线、以线成面实现安全责任网络覆盖全员，建立了各岗位安全责任考核标准。强调持续开展不断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公司建立、健全了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覆盖各岗位、各环节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3、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根据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公司本年度共计提取安全生产费用1179.88万元，截止目前使用了677万元，为全体员工交纳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建立了《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确保安全费用及时足额提取，并由安全部监督审查安全费用使用情况，确保安全费用有效实施，做到专款专用。

4、公司第三季度由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公司级安全检查，共计检查出各类隐患207项，其中电气仪表类隐患21项，防护设施设备缺陷25项，卫生及现场管理76项，消防隐患32项，其他隐患53项。均为一般隐患。隐患整改跟踪验收由专人负责，隐患排查治理形成闭环管理。

5、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未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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